
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讲义

政治纪律（预计可讲授 30 分钟）

《条例》的分则是从第四十九条到第一百五十四条。分

则有六章，包括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条例》分则第六章是关于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

规定，从第四十九条到第七十六条。十八大以来的三次修改，

将政治纪律从最早的 19 条，后来增加到 26 条，到现在的 28

条，这次关于政治纪律的重要修改是 7 条，新增加了 2 条。

一、政治纪律为什么要摆在首位

第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第二是西方国家要在中国搞颜色

革命，加强政治建设，要求全党甚至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也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互联网面前不传谣

不信仰，坚持意识形态领域责任制。第三深化改革，全面从

严治党要有党中央的权威，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推动改革，深化改革，攻

坚克难，打破利益的藩篱。反腐败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中央的权威，反腐败斗争不

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所以政治纪律是要摆在头版头条的。



二、逐条学习条例

《条例》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一条是关于有严重政治问

题言行的处分。

《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

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

四十九条，没有做什么修改，但是这个条款很重要。

《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通过网络、广播、电

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

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

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发布、播出、刊登、

出版前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

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

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

除党籍处分”。

五十条未做修改，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有直接言行的，

第二个就是提供方便条件的，即帮着出版发行、站台等等都

是要做的处理的。

《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通过网络、广播、电

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是公开发表

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

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二是妄议

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三是丑化党和国家形

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

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

《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发布、播出、刊登、

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一条，没做修改，但是内容很重要。现在有的一

些网络特别专门怀疑我们党的历史，怀疑我们的英雄，我们

的模范，我们的先烈，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人，党和国家领

导人等等，这种言论，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这些都要做出处理。

包括帮助上述提供方便的这些人也要受到处理。

《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制作、贩卖、传播

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

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要按照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

党察看处分、开除党籍等处分。《条例》第五十二条增写了

“网络文本、图片、音频”三个种类。

《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私自携带、寄递第

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



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私自阅看、浏览、

收听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

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

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第五十二条增加了网络上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

即污蔑我们党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列的那些，出国出境的时

候，不能带、不能邮寄。这条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

是浏览收听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的内容之一的报刊书

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章、图片等等要给予处

分。不论是别人给的还是随便在某个地方浏览收听都不可以。

不小心看到了，立刻关掉。

《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

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秘密集

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五十三条也没有修改。

《条例》第五十四条是关于搞非组织活动行为的处分，

规定，“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

附、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

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明确“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政

治生态恶化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 54 条增加了一个政治攀附，这个怎么去理解？目前

来看这所谓的政治攀附应该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级的，

对中央委员以上的，我想这个高级干部这一块，你那个县级

干部处级干部各种形式去拍马屁的，叫政治攀附的就是成为

他个人的附属品，这个就是丧失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

政治原则，政治立场，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服从党中央的

权威，就是为了这个利益搞团团伙伙，就执行一些违反规定

的东西，来讨得领导的欣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具体解释

以中纪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为准。

《条例》第五十五条增写，“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

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明

确“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

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五条是新增加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

骗子；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有力打

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结交、

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

问题。政治骗子手法多样，花样翻新，主要表现为：一是惯

于身份伪装，有的冒充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亲友、身边

工作人员，有的自称“关系通天”“上面有人”，等等；二



是擅长行为包装，有的伪造与领导干部的合影、乘坐高级轿

车、出入高档饭店，有的以传播政治谣言方式制造掌握“内

部信息”的假象，有的甚至伪造公文材料，等等；三是善于

攻心、“围猎”，有的吹嘘能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有的自

称能帮违纪违法干部说情消灾、抹掉问题、逃避追究，等等。

有些政治骗子的手段、说辞并不高明甚至十分拙劣，但仍有

党员领导干部信以为真，奉其为座上宾，甘于被其利用、欺

骗，甚至主动结交。从执纪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

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对此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

行为进行坚决惩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促进党员、

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

《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

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

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增写“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表述，增写“不顾党和国家

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理规定。

《条例》第五十六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

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

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

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

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执纪



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

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是，搞本位主

义、分散主义的问题。比如，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

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

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

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出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

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

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

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

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同时，《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

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

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虚

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诸实际行动，最终不能

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

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

《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政绩

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

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搞劳民伤财的‘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五十七条是新增内容，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

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

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

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

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

本，喜欢“做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

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同时，《条例》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

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

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

误政绩观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

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



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

《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

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在政治

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这句增

写“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表述。

《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

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把“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

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

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对外发表主张的，对直接责任者和

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五十九和六十条未做修改。

《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不按照有关规定向组织请

示、报告重大事项，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这条中的“有关规定”是指 2019

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的规定。

《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

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第六十一条违反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六十二

条关于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的，不

光是本人要受到处理，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也要做相

应的处理。

《条例》第六十三条是关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处分，

列举了五种行为：一是“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

证据”；二是“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三是

“包庇同案人员”；四是“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

五是“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这条规定，有这五种行为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参加反对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

游行、示威等活动的，或者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座

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

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

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

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

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

《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从事、参与挑拨破坏民族

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

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对

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六十三条到六十七条未改动，六十八条新增“理论”一

词。

《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

加强思想教育，要求其限期改正；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

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

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条增写“要求

其限期改正”的表述。

《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组织迷信活动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这一条第二款规定，“参加迷信活动或者个人搞迷信活

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增写“个人搞迷信活动”。

政治纪律第六十九条，强调限期改正。经党组织教育仍



然没有转变的，应当退党，劝而不退的除名。第七十条，共

产党员不能信宗教，不能参加迷信活动。在旅游的过程中到

宗教场所去，作为文旅没有问题，但是有两件事情不能干。

一是烧香拜佛下跪磕头。二是捐功德。

《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

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

或者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

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在国（境）外、外国驻华

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境）外、外

国驻华使（领）馆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

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监督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不力，给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

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

《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

惯例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一条到七十五条未做修改，七十六条增加“严重

后果”的描述。


